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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人事条例1 

范围与宗旨 

 本人事条例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职员的基本服务条件及基本权

利。职责和义务。它们是总干事管理秘书处行政编制的人事政策的总则。

作为首席行政官员的总干事，在他认为必要时按这些原则制定并实施职

员细则。 

(一) 责任、义务与特权 

1.1 本组织的所有职员都是国际文职人员。他们的职责纯系国际性，而

非一国性。受聘时，他们应以世界卫生组织利益为唯一考虑而履行其职

责、调整其操守。 

1.2 所有职员应服从总干事的领导，服从所分配给的世界卫生组织的任

何工作或职位。他们在履行职责时对总干事负责。原则上，职员的全部

任职时期受总干事支配。 

1.3 在执行公务时，职员既不应寻求、也不应接受任何政府或本组织以

外的任何机构的指示。 

1.4 职员不应接受、担任或从事与正常履行世界卫生组织职责不相容的

任何职位或工作。 

1.5 职员在任何时候的行为都应符合其国际文职人员的身份。他们必须

避免任何可能有损及其身份的行动，特别是任何公开声明。虽然不要求

他们放弃民族感情或政治和宗教信仰，但他们始终应该律以国际身份所

要求的审慎而自恃。 

                                                        
1 本文本由第四届世界卫生大会(WHA4.51 号决议)通过，并经第十二届、第五十

五届和第六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WHA12.33、WHA55.21 和 WHA62.7 号决议)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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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职员在处理公务时应格外审慎。除工作需要或经总干事批准外，他

们不得将由于其工作而获悉的尚未发表的情况向任何人披露。他们在任

何时间，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将由于其工作所获悉的情报来谋求私利。这

些义务并不因离职而告终。 

1.7 任何职员，均不得从任何政府或本组织以外的任何来源接受与其国

际文职人员身份不相容的任何勋章、奖章、馈赠礼品或报酬。 

1.8 凡成为具政治性的公职候选人的职员、须辞去秘书处职务。 

1.9 组织法第六十七条世界卫生组织所具豁免权与特权，是为本组织利

益而授予。这种特权和豁免权不得作为职员不履行个人义务或不遵守法

律和治安条例的借口。因某种情况而出现是否取消职员的特权或豁免权

问题，则由总干事决定。 

1.10 所有职员应签署下列誓言或声明： 

我庄严宣誓（保证、确证、允诺）竭尽忠诚、审慎和自觉地执行委

诸于我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文职人员的职责，在履行职责及调整

我的操守时，我将以世界卫生组织的利益为唯一考虑，并不寻求或

接受任何政府或本组织以外的其它机构对我工作的指示。 

1.11 总干事的口头宣誓或声明应在世界卫生大会公开会议上举行；副总

干事、助理总干事及区主任的口头宣誓和声明应在总干事面前举行；其

他职员的宣誓或声明以书面形式进行。 

(二) 职位与职员类别 

2.1 总干事应按任务及职责性质恰当地规定职位和职员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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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薪金及有关津贴 

3.1 世界卫生大会根据总干事的建议和执行委员会的意见，决定副总干

事、助理总干事及区主任的薪金。 

3.2 由总干事按其职责决定他职员的薪金级别。薪金与津贴的等级应由

总干事基本根据联合国的工资与津贴等级确定；但对招聘当地职员的职

务，总干事得按当地通用的最佳条件确定其薪金与津贴，至于国际招聘

的职员的报酬，则因职员任职地点生活费用、生活标准及其它因素而有

所差异。薪金津贴凡因世界卫生组织所需而别于联合国规定时，应发执

行委员会批准或授权。 

(四) 任职与晋升 

4.1 总干事应按需要任用职员。 

4.2 职员之任命、调任、重新派任或晋升之决定，应以求达效率、才干

及忠诚之最高标准为首要考虑。征聘和留用职员时，应于可能范围内充

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 

4.3 职员之选用应不论种族、信念或性别。应在具有最大程度实际操作

性的竞争基础上选用；然而，上述情况不应适于为了本组织利益在没有

晋升时而通过调任或重新派任的任职情况。 

4.4 职位空额应优先从已在本组织服务的人员中提拔补充，但对在各级

上充填外来新人材不怀偏执之见。这种优先原则也彼此适用于联合国以

及同联合国有关系的各个专门机构。 

4.5 副总干事、助理总干事及区主任的任期，不应超过五年，但可根据

执行委员会关于区主任连任的适任性所确定的条件连任。其他职员，应

按照与总干事的条例所相符的待遇和条件，按一定期限任用。 

4.6 总干事应制定适当的健康标准，在正常情况下，新来职员必需符合

这些标准而后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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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年度休假及特别假 

5.1 职员应享有适当的年休假。在特殊情况下，总干事有权批给特别假。 

5.2 为使职员能定期在其本国休假，本组织应按照总干事规定的条件和

标准，准给回国休假的旅途时间。 

(六) 社会保险 

6.1 应按联合国职员养恤金联合基金会的规章作出规定，使职员得以参

加。 

6.2 总干事应为职员制定社会保险制度，包括关于健康保护、病假及产

假；以及因代表本组织执行公务而患病、意外或死亡的合理补偿。 

(七) 旅费及搬迁费 

7.1 根据总干事规定的条件和标准，本组织应支付职员、以及在符合规

定情况下支付其家眷的下述旅费： 

赴任及其后工作地点变动； 

经批准的回国休假； 

离任。 

7.2 根据总干事规定的条件和标准，世界卫生组织应支付职员的下述迁

移费： 

赴任及其后工作地点变动； 

离任。 



 世界卫生组织人事条例 101 
 
 

 

(八) 职员关系 

8.1 总干事应作出职员参与有关职员政策问题讨论的规定。 

(九) 离  任 

9.1 职员应按聘书规定条件通知总干事方得由秘书处离职。 

9.2 总干事根据职员聘书规定条件，或因需要撤销职位或裁减职员，或

因某职员不称职，或因健康原因不能继续服务，均可解聘。 

9.3 如总干事终止某项任命，应依聘书规定通知职员并发给补偿金。 

9.4 总干事应建立一项遣返金支付制度。 

9.5 在正常情况下，职员的服务年龄不得超过养恤金规定所明确的退休

年龄，在特殊情况下，总干事可因本组织的利益延长年限。 

(十) 纪律措施 

10.1 对于行为不端职员，总干事可执行纪律措施。对情节严重者可予以

开除。 

(十一) 申  诉 

11.1 总干事应设立有职员参加的行政体制，在职员对于指控为违反聘书

规定条件、有关条例细则的行政决定和纪律措施而提出申诉的情况下，

向总干事提供建议。 

11.2 凡本组织与某一职员关于履行其合同的任何争端，如不能内部解决，

则将转由联合国行政法庭最后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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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一般规定 

12.1 本条例可由卫生大会进行补充或修改，但不得损及职员既得权利。 

12.2 总干事应每年向卫生大会报告他为实施本条例所提出的、并经执行

委员会认可的职员细则和修订条款。 

12.3 总干事作为本组织技术与行政首席官员得将他视为有效地实施这些

条款所需的权力，授予本组织其他官员。 

12.4 如对上述任一款含意有所置疑，总干事有权裁决，但须经下届执行

委员会会议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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